附件2

宣布失效的政策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1
	省民政厅《关于基干民兵在冬训期间被人误伤致残致死者可按民兵工伤抚恤暂行条例处理的通知（含补充通知）》
	民优字〔1953〕第2762号

	2
	省民政厅转发中央内务部内优〔53〕字第603号《随军政府工作人员及民兵民工在前线斗争牺性者其生前遗物亦可免费邮寄的通知》
	民字〔1954〕第1914号

	3
	省民政厅《关于公布“湖南省洞庭湖堤复工程民兵伤亡抚恤暂行办法”的命令》
	府民字〔1954〕2364号

	4
	省民政厅《关于追加修建烈士陵园、纪念塔经费预算的通知》
	民优字〔1956〕第0011号

	5
	省民政厅《关于春节前后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工作的意见》
	民办字〔1957〕第0030号

	6
	省民政厅《关于追恤的牺牲病故人员是否发光荣纪念证的问题》
	民忧函〔1957〕428号

	7
	省民政厅转发中央内务部《关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加强优抚、复员安置工作通知》
	民优〔1957〕字第0373号

	8
	省民政厅《关于颁发全国烈属军属和荣复军人积极分子大会纪念章的通知》
	民优字〔1959〕第0315号

	9
	省民政厅《关于分配军供站卫生防疫饮食卫生检验经费预算的联合通知》
	民优字〔1964〕第054号、财行联字〔1964〕285号、卫计字〔1964〕第085号

	10
	省民政厅《关于制发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民优字〔1974〕第038号

	11
	省民政厅《关于追加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经费的通知》
	湘民行字〔1978〕第97号

	12
	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民政部《关于调整军人、机关工作人员、参战民兵民工牺牲、病故抚恤金标准的通知》
	湘卫政字〔1979〕第09号

	13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部队志愿兵家属如何优待问题的通知》
	湘民优字〔1979〕第59号

	14
	省民政厅印发民政部《关于发给部分优抚对象、社会救济对象副食品价格补贴通知》
	湘民字〔1979〕第217号

	15
	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追加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经费的通知》
	湘财行字〔1979〕第892号、
湘民财字〔1979〕第213号

	16
	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民发[1980]34号文件《我们是怎样进行优抚对象的定期定量补助工作》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0〕第112号

	17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1980]42号文件《关于学习、宣传、贯彻〈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0〕第125号

	18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0〕第174号

	19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1980年改进优抚对象定期定量补助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1〕第87号

	20
	省民政厅关于《革命烈士证明书》编号启用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1〕第108号

	21
	省民政厅《关于失踪军人追认烈士审批权限问题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1〕第193号

	22
	省民政厅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几点具体意见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1〕第226号

	23
	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民[1982]优26号文件关于对《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杀害”解释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2〕第074号

	24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优抚局[1982]民优字第118号函“关于可否补发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部分优抚对象因被当作假烈属、叛徒、假红军而停发的定期定量补助费函”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2〕第213号

	25
	省民政厅关于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所用编号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3〕第045号

	26
	省民政厅《关于增拨优抚事业费与提高“三老”优抚对象定补标准补助经费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3〕第194号

	27
	省民政厅《关于革命残废人员在职残废金和在乡残废抚恤金及其他有关费用发放的规定》
	湘民字〔1984〕第5号

	28
	省民政厅、公安厅关于因公牺牲的公安干警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条件应统一按《革命烈士扬条例》办理的通知
	民优〔1984〕14号

	29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劳动人事厅关于转发民政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革命残废人员伤口复发住院治疗期间伙食费补助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4〕第019号

	30
	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公安部民[1984]优14号文件“关于因公栖牲的公安干警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条件应统一按《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办理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4〕第092号

	31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民〔1984〕优28号《关于调整革命残废军人休养院休养员待遇的通知》
	湘民优〔1984〕第167号

	32
	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切实解决在乡复员军人生活困难做好定期定量补助调整工作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6〕第057号

	33
	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下拨县（市）人武部管理的随军干部遗属定期抚恤金经费的通知》
	湘民财字〔1987〕第022号

	34
	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给部分优抚社救对象发放物价补贴的通知》
	湘民财字〔1987〕4号

	35
	省民政厅关于试行《革命残废人员配制三轮车、假肢和各类辅助器械的规定》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8〕第36号

	36
	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对部分领取百分之四十救济费或退休费的革命残废人员实行差额补贴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8〕第43号

	37
	省民政厅转发总后卫生部《关于加强评残工作管理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8〕第58号

	38
	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军供站对已征土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湘民退字〔1989〕第1号

	39
	省民政厅《关于变更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发放时间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9〕第6号

	40
	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光荣院管理工作暂行办法（草稿）实施细则》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9〕第25号

	41
	省民政厅《关于在乡特、一等革命伤残军人安置住房等几个问题的规定》
	湘民优字〔1989〕第26号

	42
	省民政厅《关于换发革命伤残人员证件的通知》
	湘民优字〔1989〕第28号

	43
	省民政厅《关于领取定期抚恤金人员和革命伤残人员户口迁移时应同时办理优抚转移手续的通知》
	湘民优字〔1990〕第6号

	44
	省民政厅、卫生厅、财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关于重申在乡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公费医疗费用不得实行定额包干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优字〔1990〕第22号

	45
	省民政厅《关于及时办理退伍士兵落户、供粮手续的通知》
	湘民退字〔1991〕第15号

	46
	省民政厅《关于集中进行转业志愿兵交接工作的通知》
	湘拥发〔1992〕1号

	47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军供站、军人接待站免征1991年度国营企业所得税和“两金”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财发〔1992〕第02号

	48
	省民政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印发县级以上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争创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考察细则和县级以上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争创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考评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湘财行指发〔1992〕第52号

	49
	省财政厅《关于评选全省文明光荣院和烈士纪念建筑物先进单位的通知》
	湘财行指字〔1994〕第32号

	50
	省退役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由各地政府直接对本地粮食部门下达城镇退伍士兵统分计划的通知》
	湘双退办〔1997〕第1号

	51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总参谋部《关于做好滞留部队伤病残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
	湘民安发〔1997〕第06号

	52
	省民政厅、财政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关于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
	湘双退函字〔1997〕第8号

	53
	省民政厅、劳动厅《关于下达部分中央驻湘和省属单位接收安置1998年度城镇退伍士兵统分计划的通知》
	湘民安〔1998〕第7号

	54
	省民政厅、劳动厅、公安厅、粮食局《关于做好部分退伍士兵跨地区易地安置工作的通知》
	湘民安发〔1998〕第14号

	55
	省民政厅、财政厅、军区司令部、军区后勤部《关于做好滞留军队伤病残士兵移交安置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民安发〔2000〕第14号

	56
	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报批革命烈士工作的通知》
	湘民优发〔2001〕4号

	57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国家税务总局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湘民安发〔2001〕5号

	58
	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退伍士兵安置任务有偿转移管理暂行办法》和《湖南省退伍士兵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湘民安发〔2001〕7号

	59
	省民政厅、军区政治工作部《关于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
	湘民优发〔2001〕10号

	60
	省民政厅、军区政治工作部《关于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
	湘民优发〔2002〕10号

	61
	省双拥领导小组《关于评选推荐双拥模范城（县）和双拥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通知》
	湘拥发〔2002〕7号

	62
	省军队离休干部管理办公室、民政厅《关于下拨伤病残退役士官一次性医疗补助经费的函的通知》
	湘民安函〔2002〕11号

	63
	省双拥领导小组《关于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
	湘拥〔2003〕6号

	64
	省双拥领导小组《关于“八一”期间深入开展双拥活动的通知》
	湘拥发〔2004〕3号

	65
	省民政厅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九部委《关于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优惠政策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安发〔2004〕6号

	66
	省民政厅《关于下拨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增加离退休费的通知》
	湘民军休发〔2004〕10号

	67
	省民政厅《关于组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检查考核的通知》
	湘民安发第17号（2004）

	68
	省民政厅关于向在乡红军老战士发放慰问金和维修红军烈士纪念设施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民办函〔2006〕74号

	69
	省民政厅《关于对我省追认的烈士遗属增发特别慰问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民字〔2007〕11号

	70
	省民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关爱优抚对象活动的通知》
	湘民办发〔2007〕47号

	71
	省民政厅关于转发《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
	湘民办发〔2007〕59号

	72
	省民政厅转发湖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个人所得税减征幅度的通知》
	湘民办函〔2008〕36号

	73
	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实施城镇未就业军队退役人员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
	湘劳社工字〔2009〕32号

	74
	省民政厅、财政厅、人事厅、劳动厅、公安厅、教育厅、卫生厅、军区政治部《关于做好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工作的通知》
	湘民办发〔2009〕84号

	75
	省民政厅关于转发下达《湖南省2009年全国重点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改造工程第四批扩大内需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
	湘民办函〔2009〕102号

	76
	省民政厅《关于申报2011年全国重点烈士纪念设施和优抚事业单位维修改造项目的通知》
	湘民办函〔2011〕32号

	77
	省财政厅、教育厅、民政厅、省政府征兵办关于转发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意见的通知》
	湘财教〔2011〕78号

	78
	省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2012年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的通知》
	湘财社指〔2012〕38号

	79
	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及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湘民函〔2012〕134号

	80
	省民政厅《关于在接收退役士兵档案时应该把握几个问题的通知》
	湘民函〔2013〕20号

	81
	省财政厅、民政厅转发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1级至4级分散供养残疾退役士兵购（建）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财社〔2013〕34号

	82
	省财政厅、民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湘财社〔2013〕36号

	83
	省民政厅《关于在清明节期间开展烈士纪念馆活动的通知》
	湘民函〔2013〕45号

	84
	省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湘财社指〔2013〕84号

	85
	省民政厅、军区司令部关于转发民政部办公厅、总参谋部军务部《关于印发退役士兵档案移交审核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函〔2014〕3号

	86
	省民政厅、财政厅、军区司令部关于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湘民发〔2014〕12号

	87
	省民政厅《关于成立湖南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函》
	湘民函〔2014〕38号

	88
	省民政厅《关于开展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抢救保护专项补助资金执法监察和优抚数据清理情况督查的通知》
	湘民办函〔2015〕24号

	89
	省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2015年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和烈士褒扬金的通知》
	湘财社指〔2015〕80号

	90
	省安置领导小组、人社厅《湖南省省直单位军队转业干部考核考试安置办法》
	湘人社发〔2016〕49号

	91
	省安置领导小组、省委组织部、教育厅、人社厅、财政厅、军区政治工作局《湖南省关于开展军队转业干部进高等学校专项培训的实施办法》
	湘转联〔2017〕1号

	92
	省财政厅、税务局、退役厅、人社厅、扶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我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及重点群体创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湘财税〔2019〕10号

	93
	省退役厅、财政厅《湖南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特殊困难援助资金暂行管理办法》
	湘退役军人发〔2019〕35号

	94
	省退役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信息平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湘退役军人发〔2020〕1号

	95
	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关怀“最美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湘退役军人组办发〔2021〕5号

	96
	省财政厅、税务局、退役厅等《关于延长我省支持和促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及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2022年第2号

	97
	省退役厅《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军休资金分配和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退役军人发〔2022〕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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